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
常州市新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 

你单位报送的邹区镇振中路南侧东方大道西侧地块7#酒店建筑、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专业变更（编号：2018S776第十二次变更）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，经我中心审查，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，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，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26日

（附：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）

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编号：2018S776第十二次变更
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2018S776第十二次变更
	项目名称
	邹区镇振中路南侧东方大道西侧地块7#酒店建筑、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专业变更

	项目地址
	邹区镇振中路南侧东方大道西侧
	建设单位
	常州市新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	设计单位
	江苏筑原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	勘察单位
	

	项   目   概   况
	建筑类型
	
	工程等级
	型

	
	建筑面积
	㎡
	建筑层数
	层

	
	建筑高度
	m
	防火等级
	级

	
	场地类别
	Ⅲ
	人防等级
	

	
	设防烈度
	度
	抗震等级
	

	
	基础形式
	
	结构体系
	

	
	基础埋深
	
	绿色建筑

等    级
	

	技术性审查意见

	审查内容
	审查意见
	审查人签名

	是否按照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或有关项目审批文件进行设计
	
	


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
	项目名称
	邹区镇振中路南侧东方大道西侧地块7#酒店建筑、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专业变更

	审查人
	陆德伟
	
	审查号
	10051-1011
	联系电话
	69800137

	  基本满足规范要求。


	设计人
	唐吉
	注册人
	韩文兵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设计0条
	建筑防火0条
	0条


结 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邹区镇振中路南侧东方大道西侧地块7#酒店建筑、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专业变更

	审查人
	程震
	
	审查号
	10051-S1010
	联系电话
	13961421663

	  基本满足规范要求。

	

	设计人
	唐民杰
	注册人
	赵翠成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地基基础0条
	房屋抗震设计0条
	结构设计0条
	结构鉴定和加固0条
	 0条


给 排 水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邹区镇振中路南侧东方大道西侧地块7#酒店建筑、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专业变更

	审查人
	陈阔飞
	
	审查号
	10051-W1018
	联系电话
	13016886860

	  基本满足规范要求。
  

	设计人
	余静
	专业负责人
	王辉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 0条
	功能性等方面 0条
	0条


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邹区镇振中路南侧东方大道西侧地块7#酒店建筑、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专业变更

	审查人
	杨晓东
	
	审查号
	10051-E1005
	联系电话
	13861280960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无
三 、其他意见：

1、DB04：与可燃气体报警联动的事故风机控制电路应选用16D303-2第91~92页。
2、DB05：磁悬浮机组动力柜内有控制电路等单相用电，配电线路应有N线。
3、DB11、DB12、DB14：走道的疏散不借用相邻防火分区，不宜采用同时指向两个方向的疏散指示标志灯。

4、一层扶梯厅有多个疏散出口，防火卷帘应仅用于防火分隔，火灾时一步降到底，不设感温探测器。



	设计人
	程超
	专业负责人
	戈晓军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0条
	功能性等方面0条
	0条


暖 通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邹区镇振中路南侧东方大道西侧地块7#酒店建筑、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专业变更

	审查人
	顾旭俊
	
	审查号
	10051-H1006
	联系电话
	86619903

	基本满足规范要求。

	设计人
	刘鑫
	专业负责人
	朱锋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0条
	功能性等方面0条
	　　0条


综 合 审 查 意 见
	    经审查，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，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，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；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；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，也应采用，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。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
审查室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5年11月26日



注：此报告一式二份，建设单位、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

